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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临时补流专项账户并签署临时补流

专户存储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98号），截至2022年3月22日，本公司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3,003,000股，

每股发行价格25.79元，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593,247,370.00元。 扣除不含税承销费用人民币46,037,

735.85元、其他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24,752,543.17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522,457,090.98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3月22日全部到位，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信

会师报字[2022]第ZL10050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汇入公司

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50号)，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

行面值总额为524,000,0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 根据发行结果，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发行数量5,240,000张，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100.00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24,000,00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8,480,000.00元(含税)

后的实收募集资金为人民币515,520,000.00元， 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3月31

日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费用为10,911,509.43元(不含税)，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13,088,490.57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

证，并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ZL10071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及募集

资金临时补流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用

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公告编号：2026-012）。

近日，公司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鹿山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鹿山” ）、广州鹿山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鹿山先进” ）、广州鹿山功能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鹿山功能” ）分别同保荐机构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及江苏鹿山、鹿山先进、鹿山功能所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

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归集与监管，不作其他用途。 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江苏鹿山、鹿山先进、鹿山功能、保荐机构、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均严格按照协议对募集资金专户进

行管理。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临时补流专项账户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开户名称

募集资金初始存放

金额（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8110901013602020061 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开发区支行

120903656910001 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0.00

120919224410003 江苏鹿山新材料有限公司 0.00

120912312610001 广州鹿山先进材料有限公司 0.00

120914677010002 广州鹿山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0.00

合计 / / 0.00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保荐机构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主要内容为：

甲方：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交所主板监管规则，甲、乙、

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8110901013602020061，截

至2026年5月11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临时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放和

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存放募集资金的金额为2000万元。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户

内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以符合上交所主板监管规则规定的现金管理产品形式存放， 现金管理应当通

过专户或者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实施。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账户、存放期

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

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 前述产品到期募集资金按期回收并公告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

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 甲方实施现金管理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甲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 乙方不得配合甲方办理上述产品的质押业务， 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同时，乙方应按月（每月5日前）向丙方提供上述产

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态，甲方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前述信息。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

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持续督导。

丙方承诺按照上交所主板监管规则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

行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

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戴顺（身份证号：362426199101150017）、彭立强（身份证号：

220503199311161513）或其他项目组成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及甲方募集资金涉及的

相关账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户下文统称为“账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

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账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

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丙方出具的介

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丙方接收账户

对账单的邮箱地址为project_lsxc@citics.com。

7、乙方通过“监管宝” 产品实现资金监管，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开通查询和监管支付功能，并设

置网银单笔落地审核金额为0万元。在此种方式下，甲方拟提取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资金时，甲方通过网

银监管支付方式对外支付，支付资金小于落地审核金额，由甲方自主支付；支付资金大于或等于落地审

核金额，甲方申请资金对外支付时通过网银向乙方提出支付申请（载明收款账户信息、金额、资金用途

等）及其他乙方要求的材料（如有），由乙方进行落地审核（落地审核是指企业网银转账交易达到或超

过落地审核金额时，由乙方审核操作后，交易才能发送）。 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

核甲方的支付申请的要素是否齐全，并对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本协议约定一致进行形式审核。

8、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以邮

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16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

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甲方应按照丙方要求陪同其前往乙方获取对账单。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

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2、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下同）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若

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乙方已向丙方提供完整的专户对账单，甲方有权向乙方申请注销专户。

13、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

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直接经济损失和费用。

14、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

解决不成，各方同意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15、本协议一式伍份，甲、乙、丙三方各持壹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备壹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二）公司、江苏鹿山、鹿山先进、鹿山功能、保荐机构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签

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

江苏鹿山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 ）

广州鹿山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三” ）

广州鹿山功能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四” ）

（“甲方一”与“甲方二”“甲方三”“甲方四”合称为“甲方” ）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交所主板监管规则，各方经

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一、甲方二、甲方三、甲方四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分别为120903656910001

（以下简称“专户一” ）120919224410003（以下简称“专户二” ）、120912312610001（以下简称“专户

三” ）、120914677010002（以下简称“专户四” ）。 截至2026年5月8日，各专户余额为0万元。 上述专户

仅用于甲方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各专

户存放募集资金的金额情况为：专户一28000万元、专户二10000万元、专户三5000万元、专户四5000万

元。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户

内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以符合上交所主板监管规则规定的现金管理产品形式存放， 现金管理应当通

过专户或者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实施。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账户、存放期

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

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 前述产品到期募集资金按期回收并公告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

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 甲方实施现金管理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甲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 乙方不得配合甲方办理上述产品的质押业务， 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同时，乙方应按月（每月5日前）向丙方提供上述产

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态，甲方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前述信息。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

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持续督导。

丙方承诺按照上交所主板监管规则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

行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

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戴顺、彭立强或其他项目组成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

专户及甲方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户下文统称为“账户” ）的资

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账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

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丙方出具的介

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丙方接收账户

对账单的邮箱地址为project_lsxc@citics.com。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要素是否齐

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并对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进行形式审核（乙方形式审

核仅审查甲方提交划款申请备注的资金用途与本协议约定的募集资金用途一致）。

8、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以邮

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16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

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甲方应按照丙方要求陪同其前往乙方获取对账单。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

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2、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下同）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若

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乙方已向丙方提供完整的专户对账单，甲方有权向乙方申请注销专户。

13、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

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4、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

解决不成，各方同意提交位于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决。

仲裁应用中文进行。 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15、本协议一式伍份，甲、乙、丙三方各持壹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备壹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鹿山新材料有限公司、广州鹿山先进材料有限公司、广州鹿山功能材

料有限公司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签署的《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广州鹿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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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9:15-9:25，9:30-11:30，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6日

(三)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1777号辉隆大厦19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程诚女士

(六)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的方式

(七)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

票。 中小投资者指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含5%）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不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4人，代表股份413,817,6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371%。 其中，出席现

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357,611,6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2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88人，代表股份56,206,0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71%。

中小投资者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90人，代表股份56,207,30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1172%。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的认真审议，大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411,897,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60%；反对1,472,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9%；弃权44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287,1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837%； 反对1,

47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05%；弃权44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58%。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411,827,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90%；反对1,556,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61%；弃权4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217,0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590%； 反对1,

55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90%；弃权4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20%。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2,207,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08%；反对1,163,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2%；弃权44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96,9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349%； 反对1,

16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05%；弃权44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46%。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2,228,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59%；反对1,455,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17%；弃权13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618,0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724%； 反对1,

45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92%；弃权13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4%。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411,895,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56%；反对1,420,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2%；弃权50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285,6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810%； 反对1,

4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67%；弃权50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22%。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2,157,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89%；反对1,471,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5%；弃权18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47,6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472%； 反对1,

47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71%；弃权18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57%。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6,298,6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169%；反对47,464,77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700%；弃权5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88,3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577%； 反对47,

464,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4459%；弃权5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4%。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2,159,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93%；反对1,604,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6%；弃权5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49,0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497%； 反对1,

60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39%；弃权5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4%。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66,306,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188%；反对47,373,67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480%；弃权13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95,9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712%； 反对47,

373,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2838%；弃权13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0%。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0,466,1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59%；反对2,981,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9%；弃权5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171,8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995%； 反对2,

98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36%；弃权5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0%。

基于谨慎性原则，关联股东程诚、徐敏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316,000股。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09,922,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88%；反对3,059,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92%；弃权835,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312,5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707%； 反对3,

0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424%；弃权835,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9%。

（十二）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终止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超募资金继续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2,227,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58%；反对1,42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2%；弃权16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617,6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717%； 反对1,

4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67%；弃权16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6%。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述职，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万晓宇、杨军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2026-036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6年4月1日、2026年4月20日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4月3日、2026年4月21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5月13日， 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证券专用账

户，账户名称: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账户号码:0899549287。

公司将持续关注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2026-035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就控股子公司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宁夏塑管” ）、宁夏青龙钢塑复合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钢管” ）、青铜峡市青龙新型管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型管材”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银川分行）申

请授信额度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经审批担

保总额度

（万元）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万元）

本次担保额

度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

净资产比例

是 否

关 联

担保

青 龙 管 业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宁夏青龙塑料管材

有限公司

91.05% 63.11% 30,000 8,734.35 3,000 1.18% 否

宁夏青龙钢塑复合

管有限公司

93.50% 51.87% 30,000 6,742.56 2,000 0.79% 否

青铜峡市青龙新型

管材有限公司

82.22% 27.31% 10,000 2,786 1,000 0.39% 否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25年5

月14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同意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根据2025年度生产经营活动和投资需要，向银行申

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2亿元整或等值外币（含目前生效的授信额度、尚未收回的保函等）的银行授信额

度，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流动资金借款、长期借款、开立信用证、开立保函、开具承兑汇票。 公司同意向

持股超过50%的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在办理申请授信额度或进行融资时可以相互担保，但任一时

点的累计担保余额不得高于人民币11亿元整或等值外币，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不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

亿元；上述担保的担保对象仅限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除上述情形之外的其他担保均

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并另行履行审议程序。

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办公会在上述授信额度、用途范围及授信有效期内行使具体决策权，法定代

表人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一切与之有关的（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抵押、开立保函、开具承兑汇票、对合

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担保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等）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

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具体详见2025年4月2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报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第六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2025年5月15日披露的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1）。

公司2026年召开的第五十一次总经理办公会决议：同意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宁夏青龙钢塑

复合管有限公司和青铜峡市青龙新型管材有限公司分别向中信银行银川分行申请授信敞口额度3000万

元、2000万元和1000万元，由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本次担保在股东会批准的授信范围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

① 成立日期：2000年04月29日

② 住所：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路156号

③ 法定代表人：鱼江涛

④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塑料管材及管件的生产、销售；塑料管道及节水灌溉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安

装；塑钢管件的制造与销售；PERT保温管的生产、销售；钢筒管的制造与销售，内热熔结环氧防腐管道、

钢塑复合管、保温钢管的制造与销售；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

⑦ 与公司的关系：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⑧ 股东（持股比例）：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91.05%），宁夏明辉工程技术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8.95%）。

⑨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资产、收益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0,832.71

负债总额 38,392.3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7,7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7,206.4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

净资产 22,440.36

营业收入 43,554.56

利润总额 250.23

净利润 108.87

信用等级状况 --

资产负债率 63.11%

备注 已审计

⑩ 被担保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宁夏青龙钢塑复合管有限公司

① 成立日期：2020年03月02日

② 住所：青铜峡市大坝镇青龙管业厂院内办公楼二楼208号房

③ 法定代表人：陈尚斌

④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⑤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钢塑复合管、保温钢管及管件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钢压延加工；金属材

料制造；工程管理服务；金属材料销售；防腐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住房租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⑦ 与公司的关系：宁夏青龙钢塑复合管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⑧ 股东（持股比例）：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93.50%）、宁夏汇泉工程技术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4%）、潍坊东方钢管有限公司（2.5%）

⑨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资产、收益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1,845.69

负债总额 16,517.6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610.00

流动负债总额 16,498.5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

净资产 15,328.08

营业收入 31,072.67

利润总额 2,743.35

净利润 2,451.95

信用等级状况 --

资产负债率 51.87%

备注 已审计

⑩ 被担保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青铜峡市青龙新型管材有限公司

① 成立日期：2012年06月13日

② 住所：青铜峡市新材料产业基地

③ 法定代表人：董磊

④ 注册资本：4,500万元

⑤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⑥ 经营范围：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道、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道、钢筋混凝土排水管道、塑料输水管材

的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⑦ 与公司的关系：青铜峡市青龙新型管材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⑧ 股东 （持股比例）：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2.22%）， 宁夏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78%）。

⑨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资产、收益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5,061.13

负债总额 6,843.7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6,806.87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

净资产 18,217.34

营业收入 19,407.16

利润总额 -668.04

净利润 -602.07

信用等级状况 --

资产负债率 27.31%

备注 已审计

⑩ 被担保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一）本合同由下列各方签署

保证人（以下简称甲方）：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以下简称乙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

（二）保证范围与最高债权限额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是指乙方依据与主合同债务人在约定期间所签署的主合同 （包括借

新还旧、展期、变更还款计划、还旧借新等债务重组业务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债权本金人民币：叁仟万元（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

司），贰仟万元（宁夏青龙钢塑复合管有限公司），壹仟万元（青铜峡市青龙新型管材有限公司）和相应

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

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

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之和。

（三）保证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如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债务人没有履

行或者没有全部履行其债务，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保证人应履行保证责任的其他情形，乙方均有权直接

要求甲方承担保证责任。

（四）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五）其他具体内容以相关文件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宁夏青龙钢塑复合管有限公司和青铜峡市青龙新型管材有限公司为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其财务管理规范、信用状况良好，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其向银行申请授

信及借款为正常生产经营所需。 以上三家子公司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反担保。 以上三

家子公司经营具有稳定性，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 综上，公司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

害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合同总金额为41,675.46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归

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6.3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合同实际担保余额为21,262.91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

公司净资产的8.35%。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628.90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0.25%。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事项，不存在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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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同意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1069号）。 批复内容具体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20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以分期发行公司债券。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并按有关

规定处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3633

证券简称：徕木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16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

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期权注销完成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期权予以注销的议案》，拟注销

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已授予登记的104.8640万份股票期权， 占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262.16万份的4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的《徕木股份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期权予以注销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6-012)。

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了注销上述股票期权的申请， 经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共计104.8640万份股票期权的注销业务已于2026年5月

12日办理完毕。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宜不会影响公司的股本结构。 本次注销已完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结

束。

特此公告。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966

证券简称：苏州银行 公告编号：

2026-018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25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

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已于2026年4月29日披露了本行2025年年度报告，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使广大投资者能够进一步了解本行

2025年度的经营情况，本行定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15:00-16:30在全景网举办2025年度业绩

网上说明会（以下简称“说明会” ）。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视频和网络互动方式，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

演”（http://rs.p5w.net/）参与。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崔庆军先生、行长王强先生、副行

长李伟先生、副行长贝灏明先生、副行长薛辉先生、副行长赵刚先生、董事会秘书朱敏军先生、财务部

门负责人徐峰先生、独立董事陈汉文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本次说明会提

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2:

0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留言。 本行将在说明会上，在信息披露允许

的范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114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

2026-030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25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为使广大投资者进一步详细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财务

状况及发展规划等，公司定于2026年5月19日(周二)15:00-17:00在全景网举行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

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s://ir.p5w.net)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肖力升先生，独立董事彭桂芬女士、林艳女士

及巴琦先生，财务总监张建红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金洪国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

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8日（周一）17:00前访问https://ir.p5w.

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893

证券简称：航发动力 公告编号：

2026-028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

2026

年陕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

体接待日暨

2025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增强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加强与广大投资者沟通交流，进

一步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陕西上市公司协会在陕西证监局指导下，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

司举办“2026年陕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 。

届时，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主要负责人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具体参加

人员以实际出席为准）将通过互动平台与投资者进行网络沟通和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加。

投资者可在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全景路演（http://rs.p5w.

net），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为充分、高效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公司将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投资者可将问题以邮

件方式发送至公司邮箱hfdl600893@apc.aecc.cn，或提前登陆全景网（https://ir.p5w.net/zj）进入

“业绩说明会问题征集”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交流。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

2026-014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25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5年度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

15:00-17: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

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时间和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公司出席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梁桂秋先生，独立董事曾江虹女士，财务总监游泳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林立女士。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及问题征集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5:00-17: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xXiTtsT4QM或使用微信扫描下

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8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

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陈凤菊

联系电话：0755-89322101

邮 箱：gen@glory-medical.com.cn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032

证券简称：深桑达

A

公告编号：

2026-033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2025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业绩及经营情况，公司将于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以网络

文字互动方式举办公司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议时间、地点

（一）召开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5:00一16:00

（二）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召开地点：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

二、出席人员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桂林先生，独立董事孔繁敏先生，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李安东先生。

三、参会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5:00一16:00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互动交流。

四、问题征集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

议。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23:59前访问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进行会前提

问，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股票代码：

000410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2026-23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办

2025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2025年

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

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5:00-16: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

办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

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参加人员

董事长 周舟，董事、总经理 徐永明，总会计师 秦琴，独立董事 哈刚，独立董事 王英明，独立董事

袁知柱，董事会秘书 张天右（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5:00-16: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xTRbfB3HMs即

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8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

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